
- 1 -

关于印发《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重病
困难职工救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、各公司：

按照河灌总局党委以案促改工作安排，为切实做好全系统重

病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，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归属感、身份认

同感，经总局党委会研究决定，印发《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

重病困难职工救助管理办法》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委员会

2020 年 8 月 7 日

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
重病困难职工救助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深化河灌总局系统重病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，切实

帮助重病职工解决实际困难，促进灌区事业和谐发展，按照总局党

委以案促改工作统一部署，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
做好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内政发〔2018〕47号)

及国家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救助范围

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长期患重病，无法

正常上班且生活特别困难的在职工作人员。

二、救助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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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病困难职工本人应向所在单位工会（群团科）提出申

请，并填写《困难救助申请表》，附必要的证明，如：本人患病情

况说明、患病证明（县级二甲以上医院出具）、住院治疗费用单据

证明及所在社区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等。

（二）重病困难职工所在单位工会（群团科）要对申请困难救

助职工的资料进行调查核实，结合社区查访、民政备案调查等详细

了解受助职工家庭收入、本人患病情况等，准确掌握受助职工家庭

状况。

（三）重病困难职工所在单位召开党委会研究，根据实际调查

情况确定救助名单，并划分档次，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重病困难职工所在单位工会（群团科）将公示无异议的

受助人员名单（附：《困难救助申请表》及本人情况说明），经党委

书记签字盖章后上报总局工会，由工会、组织人事处审核备案通过

后执行。

三、救助标准

按照“一视同仁，公平公正公开，让确实需要救助的职工能得

到及时救助”的原则，将救助划分为三个档次。

第一档次：本人长期患重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目前仍在持续治疗，

费用支出较大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，单次救助金额不超过20000元。

第二档次：本人长期患重病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，无法正常上

班，且因治疗费用支出较大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，单次救助金额不

超过15000元。

第三档次：本人长期患重病，生活可以自理，但无法正常上班，

且因治疗费用支出较大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，单次救助金额不超过

10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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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局属各单位要严格履行党委主体责任，负责对受助职工

情况进行全面核实把关，确保每一位受到救助的重病困难职工都符

合标准。

（二）总局工会、组织人事处要加强受助职工备案审查工作。

（三）各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督，对

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受助职工取消其受助资格，并公开通报批评。

（四）鼓励各单位采取多种形式、多种途径加大对困难职工救

助力度，彰显人文关怀。

本办法从即日起执行，后续将根据运行情况相应修改完善。

附件：河灌总局重病困难职工救助申请表

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办公室 2020 年 8月 7 日印发


